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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云政发〔2023〕76 号 签发人：刘小龙

云山镇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云山镇人民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

目录》的通知

各村委会、各办公窗口：

为进一步规范和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，根据《甘肃省政府

购买服务管理办法》（甘财综〔2021〕2 号）、《天水市财政局关

于做好 2022 年政府贴买服务改革重点工作的通知》(天财综

〔2022〕28 号和《秦安县财政局关于印发<秦安县县本级政府购

买服务指导性目录>的通知》（秦财综〔2022〕169 号）等有关规

定，参照《秦安县财政局关于印发<秦安县县本级政府购买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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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性目录>的通知》（秦财综〔2022〕169 号），云山镇人民政

府研究制定了《云山镇人民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》（以下 简

称《目录》）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，并就加强《自录》管

理，规范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规范本村委会、各办公窗口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

全镇各村委会、各办公窗口要在《目录》范围内，开展本村

委会、各办公窗口政府购买服务工作。

二、严格政府购买服务事项范围

《目录》规定了可以实行政府购买服务事项的范围。对纳入

《目录》且已有预算安排的服务事项，可按规定逐步实施购买服

务，未列入指导性目录的服务事项，不得实施政府购买服务。各

村委会、各办公窗口要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，规范

开展政府购买服务，切实避免出现一方面花钱买服务，另一方面

村委会、各办公窗口人员和设施闲置、经费不减等问题。

三、加强政府购买服务预算管理

坚持先有预算安排、后购买服务原则，镇财政所在编报年度

预算时，要本着从严、必须、节约原则，合理确定政府购买服务

项目，准确详细反映政府购买服务支出内容，未列入预算的服务

事项不得实施。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所需资金，应当在政府预算中

统筹安排，不得将列入《目录》服务事项作为申请财政拨款预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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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依据。已纳入《目录》但没有安排预算的事项，不得实施政府

购买服务。

四、规范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实施

各村委会、各办公窗口要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法律、行政法规

和相关法律及政策制度，组织实施项目政府采购。政府采购合同

应当约定内容、期限、数量、质量、价格，费用标准和结算方式，

各方权利义务事项和违约责任等内容。购买主体要做好项目跟踪

监管，及时掌握项目推进和绩效目标执行情况，加强合同履约验

收，督促承接主体严格履行合同内容，防止出现“一买了之”“一

付了事”问题。

五、强化绩效管理和信息公开

各村委会、各办公窗口要将预算绩效管理要求贯穿政府购买

服务全过程，强化绩效评价，项目确定前要开展事前绩效评估，

项目执行过程中和完成后要对项目开展绩效评价，确保财政资金

使用效益和公共服务质量。要依法依规公开绩效评价结果，主动

接受各方面监督。云山镇人民政府指导性《目录》由镇政府按程

序公开。

附件：云山镇人民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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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云山镇人民政府

2022 年 5 月 16 日

云山镇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2 年 5月 16日印发


